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外社團開課申請說明
1、本校依照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課外社團業務。

2、上課日期及週數請參閱:課外社團上課日期一覽表.PDF檔。

3、申請開課之個人或機構所提供之師資需符合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第六條之規定，並於簡歷表中附上相關證明之影像檔，經本校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查通過並依相關法律規定查核無相關犯罪紀錄者，方得以開課。
4、申請開課之個人或機構所提供之師資，請勿於審查後調整，如申請開課老師於審查後因故必須調整，學校行政單位保留自行延聘其他合格師資或停開該社團的權利。

5、課程設計請符合國小階段孩童之學習程度，並以安全為重。

6、開課後進行招生報名作業，社團報名人數低於最低開課人數，則不予開班，開班結果請參閱本校學校首頁公告，不另行通知。

7、請授課教師上課時確實配合本校課外社團上課注意事項，並配合於第二學期課外社團成果發表(時間另訂)，呈現方式可為表演、作品展示、照片集錦、競賽等。

8、開班申請，請填寫以下表格電子檔於115年04月24日(五)前寄至學務處訓育組電子郵件信箱:t062@ccps.tp.edu.tw                                                       02-課外社團開課申請表   03-課外社團師資簡歷表  04-課外社團課程計畫表     
9、依相關規定課外社團教師與學校並無僱傭關係，勞保請自行加保。
